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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論 文 件  
 
 

立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 

更 換 消 防 處 七 號 滅 火 輪 及 3 輛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以 下 建 議 ， 徵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：  
 

(a )   購 置 1 艘 新 的 救 援 滅 火 輪 ， 以 更 換 消 防 處 現 有 的

七 號 滅 火 輪 ； 以 及  
 
(b)   購 置 3 輛 55 米 旋 轉 台 鋼 梯 車，以 更 換 消 防 處 現 有

的 3 輛 52 米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（ 編 號 為 F279、 F280
和 F281） 。  

 
 
背 景  
 
消 防 處 的 滅 火 輪 船 隊 及 七 號 滅 火 輪  
 
2 .  現 時 ， 消 防 處 滅 火 輪 船 隊 共 有 21 艘 船 隻 ， 類 型 包 括 滅

火 輪 、 救 援 船 、 支 援 船 、 指 揮 船 和 快 艇 。 每 艘 船 隻 的 資 料 載

於 附 件 一。七 號 滅 火 輪 主 要 是 用 作 救 援 船。救 援 船 的 主 要 功

能 是 在 發 生 大 型 海 上 災 難 或 火 災 時，迅 速地從災場 拯 救 和 接

載 大 量 受 災 人 士 和 傷 者 到 安 全 地 點 。  
 
3 .  七 號 滅 火 輪 於 1990 年 投 入 服 務 ， 是 一 艘 鋁 質 船 身 的 雙

體 式 救 援 船，亦 是 消 防 處 唯 一 一 艘 專 供 機 場 水 域 以 外 作 海 上

救 援 用 的 滅 火 輪 。七號滅火輪的 設 計 壽 命 約 為 15 年 ， 海 事

處 在 2005 年 評 估 時 認 為 該 船 仍 可 繼 續 使 用 數 年 ， 但 至 今 船

隻 已 使 用 超 過 20 年 。 考 慮 到 購 置 新 船 的 籌 備 工 作 需 時 2 年

多，因 此 有 適 切 需 要 在 現 階 段 展 開 購 買 新 船 的 工 作。七 號 滅

火 輪 的 主 要 職 能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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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負 責 執 行 本 港 水 域 安 全 及 救 援 任 務，尤 其 是 在 海 上 發

生 大 型 事 故（ 如 大 型 船 隻 發 生 火 災 甚 或 沉 沒 ）時 將 災

場 的 大 量 受 災 人 士 ／ 傷 者 從 海 上 現 場 運 載 到 陸 上 安

全 地 方 或 醫 療 設 施 ；  
 
(b)  在 發 生 海 上 火 警 時 支 援 其 他 滅 火 輪 提 供 救 火 服 務；及  

 
(c )  在 核 動 力 船 隻 訪 港 期 間 用 作 救 援 船。如 發 生 緊 急 事 故

時，會 負 責 撤 離 核 動 力 船 隻 的 船 員，監 察 他 們 的 輻 射

水 平，以 及 在 需 要 時 為 船 員 們 提 供 即 時 的 簡 單 洗 消 設

備 。  
 
現 有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隊 及 建 議 更 換 的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 
 
4 .  現 時，消 防 處 有 23 輛 旋 轉 台 鋼 梯 車，包 括 15 輛 37 米  1、

6 輛 52 米 及 2 輛 55 米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。 它 們 的 主 要 功 能 是 執

行 高 空 的 滅 火 和 救 援 行 動，並 可 用 作 監 察 台。其 詳 細 資 料 載

於 附 件 二 。  
 
5 .  現 建 議 更 換 3 輛 52 米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。 其 中 F279 旋 轉

台 鋼 梯 車 在 1999 年 投 入 服 務 ， 現 時 被 派 駐 駕 駛 訓 練 學 校 作

訓 練 用 途。F280 及 F281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在 2000 年 投 入 服 務 ，

現 時 分 別 派 駐 沙 田 及 港 灣 消 防 局 執 行 前 線 行 動。這 類 旋 轉 台

鋼 梯 車 一 般 使 用 年 限 約 為 12 年 ， 而 上 述 3 輛 車 現 時 投 入 服

務 的 時 間 已 超 過 或 接 近 此 年 限，且 實 際 操 作 表 現 每 況 愈 下 ，

實 有 急 切 需 要 替 換 。 考 慮 到 進 行 招 標 、 製 造 、 交 付 及 安 排 投

入 服 務 等 籌 備 工 作 需 時 約 3 年，因 此 須 在 現 階 段 展 開 更 換 工

作 。  
 
 
建 議 更 換 的 理 由  
 
6 .  消 防 處 基 於 以 下 理 由 ， 建 議 更 換 七 號 滅 火 輪 及 3 輛 52
米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3 7 米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的 車 身 較 窄 ， 可 以 出 入 街 道 狹 窄 的 舊 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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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七 號 滅 火 輪  

 
( i )  已 超 過 使 用 年 限、維 修 頻 密 及 維 修 保 養 費 用 高 昂  

 
海 事 處 表 示 ， 政 府 使 用 的 鋁 質 船 身 的 船 隻 一 般

設 計 壽 命 為 15 年 。 七 號 滅 火 輪 至 今 已 服 務 超 過

20 年 2， 海 事 處 在 進 行 例 行 檢 修 時 發 現 ， 該 船 的

船 身 和 甲 板 已 經 開 始 出 現 明 顯 老 化 及 銹 蝕 ， 其

性 能 近 兩 年 亦 明 顯 變 差 ， 以 致 每 年 因 機 械 故 障

而 停 航 維 修 時 間，由 2008 年 的 24 天 增 加 約 62 %
至 2011 年 的 39 天 ， 對 日 常 運 作 造 成 不 便 。 而

該 滅 火 輪 每 年 維 修 保 養 費 用 亦 由 2008 年 約

59 萬 元，增 加 至 2011 年 約 140 萬 元。海 事 處 預

期 滅 火 輪 的 狀 態 會 在 未 來 數 年 繼 續 變 差 ， 對 乘

客 及 船 員 的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。 有 關 維 修 保 養 費 用

亦 會 繼 續 增 加 ， 並 不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。  
 

( i i )  船 隻 主 要 部 分 的 個 別 配 件 沒 有 供 應  
 
海 事 處 表 示 ， 七 號 滅 火 輪 主 要 部 分 如 引 擎 及 發

電 機 的 部 分 配 件 已 經 過 時 ， 已 沒 有 在 市 面 供

應 ， 導 致 維 修 工 作 越 來 越 困 難 。  
 
(b) 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 
 

( i )  一 般 使 用 年 限 即 將 屆 滿  
 
消 防 處 指 出 ，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的 一 般 使 用 年 限 約

為 12 年 。 若 在 超 過 年 限 後 繼 續 長 時 期 使 用 ， 可

能 會 因 效 能 下 降 而 影 響 前 線 救 援 工 作 及 部 門 執

行 其 他 職 務 。 建 議 更 換 的 3 輛 52 米 旋 轉 台 鋼 梯

車 現 已 投 入 服 務 約 12 年 ， 考 慮 到 進 行 招 標 、 製

造 、 交 付 及 安 排 投 入 服 務 等 籌 備 工 作 需 時 約

3 年，消 防 處 須 在 現 階 段 展 開 更 換 工 作，以 確 保

執 行 職 務 的 能 力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海 事 處 於 2 0 0 5 年 曾 為 當 時 已 服 役 1 5 年 的 七 號 滅 火 輪 作 出 評 估 ， 認 為 該 滅 火

輪 仍 可 繼 續 使 用 數 年 ， 而 至 今 亦 已 再 經 歷 了 7 年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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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維 修 頻 密 及 維 修 保 養 費 用 上 升  
 
3 輛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的 引 擎、變 速 箱 及 電 子 控 制 器

等 主 要 零 件 均 已 老 化 。 如 要 維 持 其 良 好 操 作 ，

便 需 要 進 行 更 頻 密 的 維 修 ， 維 修 保 養 費 用 因 而

增 加 ， 並 不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。 建 議 更 換 的 3 部 車

輛 在 2011 年 的 平 均 維 修 保 養 費 用 每 部 約 18 萬

元 ， 大 大 超 出 整 個 旋 轉 台 鋼梯車隊 的 平 均 每 部

維 修 費 的 5 萬 元 。  
 
 
建 議 購 置 1 艘 新 滅 火 輪 及 3 輛 新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 
 
7 .  因 應 上 述 問 題，消 防 處 擬 購 置 下 述 的 1 艘 滅 火 輪 和 3 輛
旋 轉 台 鋼 梯 車 ， 作 出 替 換 。  
 
新 滅 火 輪  
 
8 .  新 滅 火 輪 將 主 要 提 供 以 下 功 能 和 裝 置 ：  
 

(a )   最 高 航 速 由 現 時 每 小 時 27.5 海 哩 提 高 至 每 小 時 35
海 哩 ， 使 其 可 更 快 到 達 事 故 現 場 ， 盡 快 接 載 受 災

人 士 ／ 傷 者 到 岸 上 安 全 地 方 或 醫 療 設 施 ;  
 
(b)   設 有 1 個 獨 立 的 消 防 泵 及 2 座 遙 控 水 ／ 滅 火 泡

炮 ， 與 現 有 以 引 擎 動 力 推 動 的 消 防 泵 及 1 座 手 控

水 ／ 滅 火 泡 炮 比 較，可 大 幅 提 升 滅 火 能 力 和 效 率； 
 
(c )   配 備 救 援 容 量 較 大 的 救 生 筏 作 大 型 救 援 用 途 ， 以

配 合 郵 輪 碼 頭 啟 用 3。 郵 輪 一 旦 發 生 事 故 ， 可 能 會

涉 及 過 千 名 傷 者 ；  
 
(d)   增 備 一 艘 小 艇 ， 以 便 消 防 人 員 前 往 較 淺 水 的 事 故

現 場 評 估 情 況 及 部 署 行 動 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郵 輪 碼 頭 預 計 在 2 0 1 3 年 年 中 啟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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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 )   優 化 配 套 設 備 以 更 佳 地 支 援 救 援 行 動 ， 例 如 加 設

夜 視 望 遠 鏡 、 遙 控 探 射 燈 、 泛 光 燈 及 潛 水 裝 備 儲

存 室 等 ；  
 
( f )   新 增 高 效 能 空 氣 過 濾 系 統 和 輻 射 監 察 設 備 等 裝

置 ， 駕 駛 室 /船 艙 亦 會 添 置 加 壓 功 能 ， 以 在 核 動 力

船 隻 訪 港 期 間 預 備 用 作 救 援 行 動 。 而 新 船 亦 會 設

有 較 完 善 的 消 洗 設 施 ， 以 提 升 消 防 處 處 理 有 關 事

故 的 能 力 ， 及 為 前 線 人 員 提 供 更 佳 保 障 ； 及  
 
(g)   配 備 噴 射 式 推 進 系 統 ， 較 現 有 螺 旋 槳 推 進 系 統 更

適 合 在 淺 水 海 域 航 行 。  
 
現 時 及 擬 購 置 的 滅 火 輪 主 要 功 能 比 較 載 於 附 件 三。此 外，由

於 新 滅 火 輪 的 救 火 設 備 會 比 原 有 的 大 幅 改 善，消 防 處 計 劃 將

新 滅 火 輪 派 駐 在 屯 門 滅 火 輪 消 防 局 ， 負 責 更 多 海 上 滅 火 工

作 。  
 
新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 
 
9 .  建 議 購 置 的 3 輛 55 米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會 具 備 更 佳 的 滅 火

和 救 援 能 力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
(a )  最 高 拯 救 高 度 由 52 米 增 至 55 米，可 達 至 更 高 地 方

進 行 拯 救 ；  
 

(b)  在 救 生 籠 裝 設 閉 路 電 視 系 統，使 操 作 鋼 梯 的 人 員 可

更 準 確 及 安 全 地 調 教 救 生 籠 位 置 執 行 任 務 ； 以 及  
 

(c )  設 有 手 提 發 電 機 ， 當 車 輛 引 擎 出 現 故 障 時 ， 可 提 供

電 力 供 操 作 鋼 梯 之 用 。  
 
10 .  為 有 效 運 用 資 源 ， 消 防 處 會 將 3 輛 新 的 旋 轉 台 鋼 梯 車

派 往 前 線 執 行 行 動 職 務 。 而 舊 的 3 部 車 輛 ， 視 乎 車 輛 的 狀

況 ， 會 考 慮 轉 作 訓 練 用 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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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 
新 滅 火 輪  
 
11 .  消 防 處 估 計 ， 購 置 新 滅 火 輪 所 需 的 非 經 常 費 用 總 額 估

計 為 8,500 萬 元 ， 詳 細 分 項 數 字 如 下 ：  
 

項 目  
 

港 元（ 千 元 ）

 
(a)  整 個 船 體（ 包 括 引 擎 、 發 電 機 、 船 錨 、

船 舵 等 基 本 裝 備 ， 及 滅 火 、 通 訊 及 導

航 設 備 等 ）  
 

64 ,800 

(b)  安 裝 可 處 理 化 學 、 生 化 及 輻 射 相 關 事

故 的 系 統 設 備  
 

9 ,000 

(c)  安 裝 選 擇 性 催 化 還 原 器 ， 以 減 低 船 隻

的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 
 

2 ,000 

(d)  支 付 予 機 電 工 程 營 運 基 金 的 費 用  
 

1 ,600 

(e)  應 急 費 用 （ (a)至 (c)項 的 約 10 %）  
 

7 ,600 

 總 計 ：  85 ,000 

 
我 們 預 計 在 2012－ 13 年 度 、 2013－ 14 年 度 和 2014－ 15 年

度 所 需 費 用 分 別 為 850 萬 元 、 4,250 萬 元 和 3,400 萬 元 。  
 
12 .  新 滅 火 輪 的 每 年 經 常 費 用 估 計 為 600 萬 元 ， 較 現 時

七  號 滅 火 輪 於 2011 年 約 170 萬 元 4的 經 常 費 用 為 高。主 要 是

由 於 船 上 安 裝 處 理 核 生 化 相 關 事 故 的 新 設 備 及 其 他 輔 助 設

備，如 高 效 能 空 氣 過 濾 系 統、輻 射 監 測 設 備 等 會 帶 來 較 高 維

修 保 養 的 費 用 。 此 外 ， 新 滅 火 輪 的 整 體 性 能 包 括 船 速 、 滅 火

及 救 援 功 能 均 有 所 提 高，以 致 所 需 的 燃 料 費 增 加。而 消 防 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包 括 約 1 4 0 萬 元 維 修 費 用 及 約 3 0 萬 元 燃 料 費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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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 以 現 有 資 源 應 付 額 外 的 經 常 費 用。處 方 會 調 派 現 有 人 手 操

作 新 滅 火 輪 ， 故 無 需 增 加 人 手 。  
 
新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 
 
13 .  購 置 3 輛 新 的 55 米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的 非 經 常 費 用 總 額 估

計 為 3,969 萬 元 ， 詳 細 分 項 數 字 如 下 ：  

項 目  
 

單 價  
（ 千 元 ）  

 

總 價  
（ 千 元 ）  

 
(a)  3 輛 基 本 車 輛  

 
10 ,934 32 ,802 

(b)  裝 置、配 件、廠 內 驗 收 測 試 及

操 作 培 訓 等  
 

1 ,093 3 ,279 

(c)  應 急 費 用（ (a)及 (b)項 的 10 %）

 
1 ,203 3 ,609 

 
總 計 ： 13,230 39 ,690 

 
我 們 預 計 在 2012－ 13 年 度、2013－ 14 年 度、2014－ 15 年 度

及 2015－ 16 年 度 所 需 費 用 分 別 為 36 萬 元 、 1,187 萬 元 、

1,107 萬 元 及 1,639 萬 元 。  
 
14 .  消 防 處 預 計 3 輛 新 車 的 每 年 經 常 開 支 與 現 時 的 每 輛 平

均 7 萬 元 大 致 相 約。更 換 建 議 不 會 帶 來 額 外 的 經 常 開 支。消

防 處 會 調 派 現 有 人 手 操 作 新 車 ， 因 此 無 需 增 加 人 手 。  
 
 
實 施 計 劃 時 間 表  
 
15 .  視 乎 委 員 對 上 述 建 議 的 意 見 ， 我 們 計 劃 於 2012 年 6 月
向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。如 撥 款 獲 通 過，實 施 計 劃 時

間 表 預 計 如 下 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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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滅 火 輪  
 

工 作  預 計 完 成 日 期  
 

(a)  擬 定 標 書 規 格  
 

2012 年 11 月  

(b)  招 標  
 

2013 年 2 月  

(c )  評 審 標 書 及 批 出 合 約  
 

2013 年 7 月  

(d)  製 造 及 交 付 船 隻   2014 年 9 月  

(e )  進 行 培 訓 及 船 隻 投 入 服 務  2014 年 12 月  

 
新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 
 

工 作  預 計 完 成 日 期  
 

(a)  招 標 5 
 

2012 年 7 月  

(b)  評 審 標 書 及 批 出 合 約  
 

2012 年 11 月  

(c )  製 造 、 改 裝 及 交 付 樣 辦 車 輛  
 

2014 年 5 月  

(d)  測 試 及 驗 收 、 進 行 培 訓 、 進 行 小 規

模 改 裝 及 試 用 樣 辦 車 輛  
 

2014 年 8 月  

(e )  製 造 、 改 裝 及 交 付 其 餘 車 輛  
 

2015 年 2 月  

( f )  測 試 、 驗 收 、 進 行 培 訓 、 進 行 小 規

模 改 裝 及 試 用 其 餘 車 輛  
 

2015 年 5 月  

(g)  車 輛 投 入 服 務  2015 年 6 月 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由 於 這 項 建 議 購 買 的 新 車 與 現 有 5 5 米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的 規 格 大 致 相 約 ， 擬 定

有 關 標 書 規 格 的 工 作 已 完 成 。  



- 9 - 

徵 詢 意 見  
 
16 .  請 委 員 就 上 述 建 議 提 出 意 見 。  
 
 
 

 
保 安 局  
消 防 處  
2012 年 5 月  
 



 
消 防 處 現 時 滅 火 輪 船 隊 的 資 料  

 
 

船隻名稱    
（類型）  

數目  
（艘）  停泊處  投入服

務年份  
長度  

（米）  
闊 度

（米）  
航速  

（海哩）

精英號  
（大型滅火輪） 1 

中區滅火輪

消防局  2001 42.5 9.6 15 

卓越號  
（大型滅火輪） 1 

青衣滅火輪

消防局  2004 42 10 15 

二號  
（中型滅火輪） 1 

北角滅火輪  
消防局  1995 30.5 6.5 15 

三號  
（中型滅火輪） 1 

長洲滅火輪  
消防局  1998 27.7 6 20 

四號  
（中型滅火輪） 1 

香港仔滅火輪

消防局  2008 23 5 22 

五號  
（中型滅火輪） 1 

屯門滅火輪  
消防局  1997 35.5 7.4 15 

七號  
（救援船）  1 機場  1990 23 10 27.5 

八號  
（支援船）  1 

北角滅火輪  
消防局  2008 18 5 28 

潛水支援船  
（支援船）  1 

消防處昂船洲

潛水基地  2004 20.9 4.95 22 

一號及二號  
指揮船  2 機場  1997 35 12 28 

快艇  10 
消防處昂船洲

潛水基地及  
機場  

1999 9 3.5 35 

 

附 件 一  



 

 
 

消 防 處 現 時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隊 的 資 料  
 
 

總 區  分 區  消 防 局  
旋 轉 台 鋼 梯 車

類 別  投 入 服 務 年 份

灣 仔  37 米  2004 
中 區  

港 灣  52 米 （ F281*） 2000 
北 角  37 米  2004 

東 區  
柴 灣  55 米  2011 

香 港 仔  37 米  2011 

香 港  

西 區  
堅 尼 地 城  37 米  1997 #  

中 區  馬 頭 涌  37 米  2011 
寶 林  37 米  2004 

東 區  
寶 林  37 米  1996 #  

南 區  尖 沙 咀  52 米  2000 
荔 枝 角  37 米  2009 

九 龍  

西 區  
旺 角  52 米  2000 

馬 鞍 山  37 米  2004 
東 區  

沙 田  52 米 （ F280*） 2000 
北 區  上 水  37 米  2011 

荃 灣  37 米  2011 
南 區  

梨 木 樹  55 米  2011 
竹 篙 灣  37 米  2004 

西 南 區  
赤 鱲 角  37 米  1997 #  

屯 門  52 米  2000 

新 界  

西 區  
屯 門  37 米  1996 #  

駕 駛 學 校  37 米  1996 #  

總 部  
駕 駛 學 校  52 米 （ F279*） 1999 

 
*  今 次 建 議 更 換 的 消 防 車 輛 。  
#  該 些 車 輛 已 獲 撥 款 更 換 。  

附 件 二  



 

 
現 時 及 新 「 七 號 滅 火 輪 」 的 主 要 規 格 ／ 裝 備 比 較  

 
 

一 般 規 格  
 

 項 目  現 時 「 七 號 滅 火 輪 」 新 「 七 號 滅 火 輪 」  

1. 船 長  23 米  不 多 於 30 米  

2. 船 闊  10 米  約 10 米  

3. 吃 水 深 度  1.6 米  約 1.8 米  

4. 水 上 高 度  12.5 米  不 多 於 12 米  

5. 續 航 力  7 小 時  9 小 時  

6. 引 擎  2 台 410 千 瓦 柴 油 引 擎
2 台 約 2 200 千 瓦 柴 油 引 擎  

（實際引擎功率待中標者設計）

7. 航 速  27.5 海 哩  35 海 哩  

8. 發 電 機 組  1 台  2 台  

9. 推 進 系 統 類 型  螺 旋 槳  噴 射  

 
 
救 援 及 滅 火 裝 備  
 

 項 目  現 時 「 七 號 滅 火 輪 」 新 「 七 號 滅 火 輪 」  

1. 
救 援 容 量  

（ 以 救 生 筏 救 援 ）  
320 人  420 人  

2. 
裝 設 及 提 供 可 處 理

化 學 、 生 化 及 輻 射

相 關 事 故 的 設 備  
只 有 簡 單 洗 消 設 備  

空 氣 過 濾 系 統、輻 射 監 察

等 裝 置 。 駕 駛 室 /船 艙 會

增 添 加 壓 功 能，以 及 提 供

較 完 善 的 洗 消 設 施  

3. 
小 艇 （ 以 便 前 往   
淺 水 地 方 行 動 ）  無  1 艘  

（ 約 6 米 長 的 硬 身 橡 皮 艇 ）

附 件 三  



 

 項 目  現 時 「 七 號 滅 火 輪 」 新 「 七 號 滅 火 輪 」  

4. 聲 納 探 測 器  無  有  

5. 夜 視 望 遠 鏡  無  有  

6. 
手 提 式 防 水 型 海 上

無 線 電 通 訊 設 備  無  有  

7. 探 射 燈  1 組 遙 控 探 射 燈  2 組 遙 控 探 射 燈  

8. 泛 光 燈  2 組 手 動 泛 光 燈  2 組 遙 控 泛 光 燈  

9. 消 防 泵  須由船隻引擎提供動力 有 獨 立 引 擎 提 供 動 力  

10. 水 ／ 滅 火 泡 炮  1 座 手 動 水 ／ 滅 火 泡 炮 2 座 遙 控 水 ／ 滅 火 泡 炮  

11. 水 簾 噴 灑 系 統  無  有  

 
 




